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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应急审核方案 

                

0 编制背景  

根据 2020年 1月 25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为保护审核人员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制定了本应急审核方案。  

本方案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

好质量认证相关工作的通知（市监认证〔2020〕9号）的要求，根据 GB/T27021《管理

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及参考了国际认可论坛 IAF ID3:2011《影响认可机构、合格

评定机构和获证组织的特殊事件或情况的管理》等文件。 

 

1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疫情流行期间，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开展，

有效期至疫情结束。  

 

2 定义  

2.1 特殊事件或情况：组织无法控制的情况，通常称为“不可抗力”或“天灾”。例如

战争、罢工、暴乱、政治不稳定、地缘政治紧张、恐怖主义、犯罪、流行病、洪水、地

震、恶意的计算机黑客攻击、其他自然或人为灾难。 

2.2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这是认证机构及受审核

组织无法控制的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因素，该情况适合于按IAF ID3:2011要求实施特殊

管理流程。  

2.3 文件审核：指审核组不到达受审核方现场，采用收集受审核方文件、运行记录的方

式获取受审核方管理体系运行相关信息的审核活动。 

2.4 远程审核：是指审核组不到达受审核方现场，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对受审

核方实施的审核活动。ICT是应用技术来收集、存储、检索、处理、分析和发送信息。

它包括软件和硬件，例如：智能手机、手持设备、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无人机、摄

像机、可穿戴技术、人工智能及其他。ICT技术的应用可能同时适用于对当地现场和远

程场所审核。 

2.5 非现场审核：是指审核员不到受审核方现场，而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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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对受审核方的特定文件信息进行收集，对受审核方管理体系或产品质量保证能力

运行及持续有效性进行远程评价的审核。非现场审核可以替代部分现场审核，或是现场

审核的补充。 

 

3 职责 

3.1 总经理负责疫情期间认证工作方案的批准，负责实施工作的全面领导； 

3.2 管理者代表负责组织疫情期间认证工作方案的策划，总体协调相关工作实施； 

3.3 技术部负责组织相关技术研究，负责拟定疫情期间认证工作的技术方案和实施过程

的技术解释； 

3.4 运营部负责按照本方案的要求确定与客户的沟通内容，负责收集、确认客户申请及

基本信息，实施合同评审、审核方案策划并安排实施 

3.5 技术部负责审核档案的回收、认证决定。 

3.6 综合部负责证书、保持结果通知的制作、相关信息的上报工作。 

 

4、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 

4.1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获证客户的生产活动受影响，审核员的行程受影响，进而

影响审核计划的正常实施。 

4.2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中心原则上暂停现场审核活动，在此期间的认证项目处

置如下： 

4.2.1 根据认监委发布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5.2.1作为最低要求，初次认证后

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应在认证证书签发日起12个月内进行。此后，监督审核应至少每个日

历年（应进行再认证的年份除外）进行一次，且两次监督审核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5个

月。5.2.2超过期限而未能实施监督审核的，应按7.2（暂停证书）或7.3条（撤销证书）

处理。在疫情传播期间，为避免证书暂停或撤销，可对获证客户使用文件审核的方法。  

  对于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需要监督审核或再认证的项目视风险等级按如下要

求分别处理 

4.2.1.1 为了能够评估保持认证的风险，并了解获证客户的当前和预期的未来状况，审

核方案策划人员在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之前，应收集以下信息： 

在当前认证范围内，获证客户的生产活动是否正常？是否能够正常开展销售服务？  

是否需要使用其他制造和/或分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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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库存是否仍然符合客户要求，或者获证客户是否会按优惠条件与顾客联系？  

是否实施了应对疫情的应急计划，该计划是否得到实施？ 

管理体系的运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有无替代的审核地点？ 

4.2.1.2 对于低风险行业，如：销售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采取文件审核方式

获取受审核方体系运行证据后，经认证决定后，可继续保持证书有效（认证决定根据文

件审核的情况酌情考虑在疫情结束后是否需要补充现场审核），收集证据至少包含如下

内容： 

1、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书的最新有效版本 

2、自上次审核以来体系重要变化 

3、目标指标实现情况 

4、内审、管理评审资料 

5、服务项目信息，如：服务方案、服务实施证据、客户对服务的评价等质量体系

运行证据 

6、环境因素、危险源识别、评价资料、管理方案运行与实施资料、应急演练、合

规性评价等管理体系运行证据 

7、疫情防控期间，企业采取的相关措施及记录 

8、客户投诉情况、质量、环境事故、职业健康事故等情况 

9、如适用，提供检验、检测报告 

4.2.1.3 对于一般风险行业，如一般机械加工、普通产品制造（压力容器制造、含有铸

造、烧结、带有化学反应、表面处理等工序的产品生产除外）的项目，采取文件审核方

式获取受审核方体系运行证据后，经认证决定后，可继续保持证书有效（认证决定根据

文件审核的情况酌情考虑在疫情结束后是否需要补充现场审核）。收集证据除 4.2.1.2 

条款要求内容外，还应该包含如下内容： 

  1、供方控制及原辅材料采购、储存信息/产品交付与顾客满意信息，任选其一 

  2、产品检验报告、环境监测报告 

3、持证上岗证书、特种设备，计量设备校准证据 

  4、生产记录抽样等其他适宜的证据 

4.2.1.4 压力容器制造、含有铸造、烧结、带有化学反应、表面处理等工序的产品生产

及其他高风险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及职业健康管理体系，采取文件审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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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受审核方体系运行证据后，可继续保持证书有效，在疫情结束后三个月内，补充进

行现场审核，审核时间一般不大于监督审核所需人日的1/2，最少为1人日。 

收集证据需满足4.2.1.2---4.2.1.3条款要求 

4.2.1.5 再认证项目：一般情况安排应安排在疫情结束后进行，对于即将或马上到期的

项目，重新签订认证合同，除采取4.2.1.4条款措施外，还应对该项目上一周期运行情

况作出分析。在疫情结束后三个月内，补充现场审核，现场审核人日为正常进行再认证

所需人日。 

4.2.1.6 以上通过文件审核的方式延长证书有效性的，要收集足够信息，以验证获证客

户的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性。如果企业发生重大变化，如变更生产地址，则必须进行现

场审核。证书恢复有效，应确保如下情况已经落实： 

受影响的获证客户与中心能进行主动沟通。 

中心评估了受影响的获证客户情况，并能及时传达后续要求。 

4.2.1.7 初次审核项目：中心在疫情期间可正常受理申请组织的认证申请。但不安排对

初次认证项目做完整体系审核，对于一般风险项目，安排一阶段非现场审核，二阶段待

疫情结束后实施。一阶段审核一般情况下为 1-2 个审核人日，最多不能超过正常情况

下初次认证审核时间的40%，至少0.5人日； 

高风险项目暂不安排审核事宜。 

4.2.1.8 对于在疫情期间仍希望实施现场审核的组织，若受审核方和审核员均在同一地

区，双方均同意实施现场审核，由运营部组织审核组与受审核组织沟通，了解审核组成

员及受审核组织陪同人员健康情况及采取的防护措施。在采取必要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可以去现场实施初次审核。 

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存在多场所的，部分场所也可以实施远程电子审核（实施

远程电子化审核的时间不得超过审核计划总时间的1/3） 

对于发现疫情的组织，不安排现场审核，在审核中发现有疫情的组织，立即中止审

核，并通过受审核方与当地政府联系，采取相关措施。 

在此期间，若审核员提出不参加审核，应充分尊重审核员意见，及时调整审核计划。 

对于需要进行监督审核但无法联络或企业暂时不能配合进行审核的项目，证书一律

暂停延期至疫情结束后三个月。 

4.3  运营部依据策划的审核方案进行审核计划安排，并下达审核委托书。审核员根据

委托书的要求进行文件或非现场评审，尽可能收集充分的证据，验证、判断客户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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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运行情况，以对客户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性进行基本评价。 

审核组长应具备客户产品/服务对应的技术领域专业能力，必要时可远程获取专业

支持。 

4.4 审核组推荐的审核结论： 

监督审核：保持认证证书/缩小认证范围，保持认证证书/补充现场审核后保持认

证证书/撤销认证证书 

再认证：推荐换发认证证书/缩小认证范围，推荐换发认证证书/补充现场审核后

推荐换发认证证书/不推荐换发认证证书 

初审：暂不做审核结论 

 

5 认证决定 

5.1 以文件审核方式的延长证书有效期的审核，主要根据审核组的审核意见，审议人员

酌情实施抽查，对证书做出有效与否的决定。 

5.2 对于需要在疫情之后补充安排现场审核的，可在现场审核之后，一并做出认证决定。 

5.3 若经审议后认为收集的证据不满足要求时，应由审核组补充提供材料，或待疫情结

束后补充现场审核。 

 

6 后续工作 

6.1 疫情结束后，对于需要通过补充现场审核延长监督审核/证书有效期的客户，运营

部应及时安排后续的现场审核。后续的现场审核安排应在疫情结束后3个月内进行。 

6.2 初审项目二阶段审核，由运营部与受审核方沟通审核安排事宜 

6.3 疫情结束时间以当地政府公布的文件为准。 

 

7  资料收集与保存 

由技术部汇总保存审核资料，待国家主管部门有要求时提供。 

 

 

 

 


